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學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
96年12月12日系務會議通過
一、本作業規定依據本校「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」訂定之。
二、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資格須符合本校相關規定。
三、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於每年7月20日前提出申請。申請學生
需繳交申請書、成績單、研究計劃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，一式  

三份，以及推薦函二封。

四、甄審委員會由系主任擇聘3至5位系內教師組成。
五、甄試分兩階段。第一階段以資料審查選取不超過錄取名額的兩倍人
數，再進行第二階段口試。兩階段成績分佔總分的60%和40%。若

通過第一階段人數不超過錄取總額，可不用再進行口試，成績以資

料審查計算。
六、本作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